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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做好浙江政务服务网各级站点

界面优化完善等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厅），省级有关单位办公室：

为提升浙江政务服务网服务群众和企业办事便捷度，落实打

破信息孤岛、实现数据共享，推进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有关要

求，现就做好浙江政务服务网各级站点界面优化完善等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优化完善浙江政务服务网各级站点界面

（一）开设首页“多部门联合办事”栏目。各地根据联审联办

事项梳理实际情况，在各级站点首页开设“多部门联合办事”栏

目，充分展示各地重点推出的联审联办事项。

（二）优化办事列表页、部门窗口页。在各级站点“个人办事”

“法人办事”事项列表界面，增加部门“办事服务系统”栏，展示部

门办事服务系统图标链接；增加“业务类型”筛选，通过细化事项

业务分类，为用户提供查找事项的快捷通道；配置生成新版部门窗

口页。

１ “办事服务系统”图标设置要求。省级单位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

１８ 日前，完成本级“办事服务系统”图标新增工作。市级单位于



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前，完成本级“办事服务系统”图标新增工作；

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，完成上级“办事服务系统”图标引用工作。

县级单位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完成本级“办事服务系统”图标新

增、上级“办事服务系统”图标引用工作。

２ 事项“业务类型”设置、新版部门窗口页生成要求。省市县

各级各单位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，完成事项“业务类型”设置、新

版部门窗口页配置生成等工作。

（三）“便民服务”版块事项信息改从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

项库中引用。浙江政务服务网“便民服务”版块中的办事指南类

信息改从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库中引用，实现信息一源化管

理。原有办事指南尚未纳入事项库的，应先纳入事项库，再引用到

“便民服务”版块。各地、各单位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完成调整

配置工作。

以上工作操作方法，各地、各单位可通过政务外网登录

ｈｔｔｐ：／ ／ ｇｚｐｔ． ｚｊｚｗｆｗ． ｇｏｖ． ｃｎ下载。

二、启用省统一咨询投诉举报平台浙江政务服务网管理员

账号

为便于及时处理用户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提交的纠错、投诉、

建议，省统一咨询投诉举报平台为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开设了浙江政务

服务网管理员账号，各地应尽快确定 １ 名工作人员，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

１８日前启用该账号。首次登录时，应及时修改密码、填写使用者姓

名、手机号码。如收到需要处理的信件，系统将以发送短信的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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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提醒。各地可通过政务外网登录 ｈｔｔｐ：／ ／ ｇｚｐｔ． ｚｊｚｗｆｗ． ｇｏｖ． ｃｎ，下

载系统账号与操作方法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各地、各单位办公室（厅）负责做好本级、本单位相关工作的组

织实施与监督检查工作，按时间节点完成后，尽快将完成情况通过

政务内网邮箱报送省数据管理中心（联系人：林由清，电话：０５７１ －

８１０５１１１９）。

附件：１ 浙江政务服务网部分界面优化设计图

２ 省级有关单位名单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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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１

浙江政务服务网部分界面优化设计图

首页“多部门联合办事”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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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列表页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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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版部门窗口页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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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２

省级有关单位名单

省台办、省编办、省档案局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经信委、省教育

厅、省科技厅、省民宗委、省公安厅、省国家安全厅、省民政厅、省司

法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社保厅、省国土资源厅、省环保厅、省建设

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农业厅、省林业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文

化厅、省卫生计生委、省审计厅、省外侨办、省地税局、省工商局、省

质监局、省新闻出版广电局、省体育局、省安监局、省食品药品监管

局、省统计局、省海洋与渔业局、省旅游局、省粮食局、省人防办、省

海港委、省金融办、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、省物价局、省文物局、省

气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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